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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怀化市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怀化市财政局的委托，担任

湖南省怀化市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

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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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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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怀化市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鹤城区 2025 年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

项目实施机构为怀化市经投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鹤城区

2025年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鹤城区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7,7786.49万元。建设地点位于怀化市鹤城区，建设期
为 9个月，为 2025年 10月-2026年 6月。 

建设内容 
项目共收购 11个小区，收购套数为 1490套，总建筑面积为
176558.80㎡，收购商品房后进行装修。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11,0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30年 

实施机构 怀化市经投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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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湖南和泉正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和泉正会所”）出具。 

和泉正会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MABQ82GL38），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

书》，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和泉正会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报告

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中兴财湖南

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预期运营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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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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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怀化市财政局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怀化市财政局的委托，担任

湖南省怀化市 2025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债券”）

的专项法律顾问，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国务院关

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

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3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

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

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文）、《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

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等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章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

行了核查、验证。本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发行人已声明向本所提供的与

本次发行有关的文件、资料均为真实、准确、完整，文件上的盖章与签字均为真

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 

本法律意见书仅根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日前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实，以

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的理解而发表法律意见。

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本所无法得到完整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

政府部门、发行人、会计师或其他机构出具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财务、

评估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对有关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做出任何明示

或默示保证，本所也不具有核查或评价该等数据或结论的适当资格。 

本所律师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已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原则，

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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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法

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的必备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有关部门，并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3 
 

正  文 

一、发行主体和发行依据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由湖南省人民政府统一发行并转贷

给怀化市及下属市县。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实施机构 

本次债券投资的项目为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提标扩能建设项目，项目实

施机构为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项目实施机构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债券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市县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债券投资项目芷江侗

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提标扩能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县市区 芷江侗族自治县 

项目概况 
项目总投资 2,863.84万元。建设地点位于芷江侗族自治县，建设
期为 2025年 5月-2026年 4。 

建设内容 

项目改造总建筑面积 10976.52㎡，包括改造门急诊楼 2436.41㎡，
改造医技楼 996.01㎡，改造住院楼 4756.06㎡，改造制剂楼 572.83
㎡，改造康复住院楼 829.77㎡，改造附属用房 1385.44㎡。同时
配套改造院内停车位，给排水，供配电，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

改造床位 295张（涉及病床 99张，康复床位 196张）。 

本次债券发行金额 2,000.00万元 

本次发行期限 15年 

实施机构 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 

相关批复文件 
1、《关于核准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提标扩能建设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芷发改项〔2025〕2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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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芷江侗族自治县中医医院提标扩能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
批复》（芷建复字〔2025〕24 号）; 

3、《芷江工业集中区标准厂房、孵化厂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概算批复》（芷发改概〔2025〕21号）。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

符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以下简称“中兴财湖南分所”）出具。 

中兴财湖南分所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0959150342），现持有湖南省财政厅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中兴财湖南分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收益融资平衡专项

报告的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法律意见书》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系经湖南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430000G00383802M）的律师事务所，具有合法执业资格。 

据此，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为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 

五、信息披露文件引用法律意见书中的相关内容的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文件》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相关内容进行

了重点核查，认为《信息披露文件》对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内容的引用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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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 

依据本项目《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的内容，中兴财湖南

分所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项目预期运营收益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据此，本所认为，本次债券投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预期

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七、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一）本次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当前阶段所需的相关批复文件，符

合产业政策及地区发展规划；项目实施单位为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政府机关，

具备实施相应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业

务资质，且信息披露文件完备，符合相关要求。 

（三）本次发行符合《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债券发行之目的使用，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由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壹

份由本所留存，其余伍份交发行人，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页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